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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力泰”）第七届董事会第

六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及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浙

江领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雁资本”）共同设立新兴产业并购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并购基金”）。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拟参与投资

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3）。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领雁资本及其他有限合伙人签署了《嘉兴领

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并购基金

——嘉兴领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领瑞基金”）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参与投资

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65）。 

二、并购基金的进展情况 

2017 年 8 月，领雁资本与深圳怡钛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的主要股东厦门怡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怡科”）、石河子怡科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石河子怡科”）达成了关于股权转让及增资

的初步意向，拟由领瑞基金以现金形式，通过股份转让和增资结合的方式，出资 2.6

亿元，向标的公司投资以持有其 20%股份。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交易对方、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及拟签署协议的主要条款等

内 容 详 见 刊 登 在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 创 业 板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并购基金拟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9）。 

近日，公司收到领雁资本的通知，领瑞基金第一届第一次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嘉兴领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参与收购深圳怡钛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股权的议案》，并与厦门怡科、石河子怡科、林宝文正式签署了《关

于深圳怡钛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及增资框架协议》。 

2017 年 9 月 15 日，公司收到由领雁资本发来的《嘉兴领瑞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怡钛积股权收购项目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根据

《合伙协议》、《缴款通知书》，领瑞基金各合伙人本次需缴纳募集款共计人民币

257,150,000 元，其中公司需向领瑞基金缴纳款项共计人民币 84,859,500 元。2017

年 9 月 18 日，公司将上述款项汇至领瑞基金招商银行募集账户。 

截至本公告日，领瑞基金各合伙人均已按照《缴款通知书》认缴了各自需缴纳

的募集款，合计人民币257,150,000元。 

三、并购基金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与各合伙人共同设立并购基金之目的，领瑞基金的上述

对外投资事宜属于正常投资经营行为，并购基金对外投资的损益预计将对公司当期

损益有所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行业周期、市场环境及标的公司经营

策略、经营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标的公司的未来经营业绩可能存在无法实现预期

效益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产业并购基金的有关进展事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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